关于红山区推动二手车市场发展奖励措施分配情况公示       
  按照《红山区推动二手车市场发展奖励措施》的规定，现将二手车市场发展奖励专项资金分配情况公示如下：

赤峰市德远老刘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952.27万元，应拨付117100元；

赤峰市红山区车会盟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920.6万元，应拨付115200元；

赤峰市鑫风驰汽车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344.1万元，应拨付80600元；

赤峰旭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125.7万元，应拨付67500元；

赤峰彬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103.5万元，应拨付66200元。

公示期：2025年12月24日-12月31日，共7天。

受理单位：红山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

联系电话：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股 5895559（受理时间工作日期间 8:30-12:00,14:30-17:30）

公示期满后，未经举报或举报后经查证无异议将给予拨付资金。

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4日

